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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生活
民法典相伴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79
条对“人身损害赔偿范围”作出明确规
定。按照该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
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
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
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
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
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
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
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87
条规定：“损害发生后，当事人可以协

商赔偿费用的支付方式。协商不一致
的，赔偿费用应当一次性支付；一次性
支付确有困难的，可以分期支付，但是
被侵权人有权请求提供相应的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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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链接

□ 记者董全磊
■ 通讯员崔丽霞吕海龙

“心急火气大，冲动是魔鬼。”这句
话说得一点儿也不错。年轻气盛的陈
某 就 为 自 己 的 冲 动 付 出 了 巨 大 的 代
价。昨日，记者从禹州市人民法院获
悉，该法院审结一起故意伤害案件，陈
某因酒后一拳头将他人的门牙打掉，
不仅要赔偿他人 16 万元，还被判处有
期徒刑 9个月，缓刑一年。

【身边的事】
去年 2 月的一天，在某武术学院上

学的陈某陪其哥哥到禹州市某酒店喝
酒。一同喝酒的，还有陈某哥哥的朋
友万某。

几人从当日 22 时许一直喝到 24
时许，人人酒酣耳热。在酒局行将结
束时，陈某与万某因谁该去结账发生
纠 纷 。 两 人 先 是 争 吵 ，后 来 拳 脚 相
加 。 练 过 武 的 陈 某 冲 动 之 下 打 出 一
拳，没想到将万某的门牙打掉。经鉴
定，万某的伤情构成轻伤二级。在该
案办理过程中，陈某的家属赔偿万某
各项损失共计 16 万元，取得了万某及
其家属的谅解。

禹州市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被
告人陈某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轻

伤，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被告
人陈某犯罪后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
己的罪行，系自首，且已赔偿被害人并
取得谅解，可以从轻处罚。综合考虑
被告人陈某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及
社会危害程度，该法院依法判处陈某
有期徒刑 9个月，缓刑一年。

【法官提醒】
一拳头，让自己损失巨额钱财，还

让自己获刑，陈某后悔莫及。这就是
冲动的代价，他必须为自己的年轻气
盛、一时冲动买单。

在我们身边，很多故意伤害案件

因小事、琐事而起。陈某的案件警示
人们，不管遇到什么事，都要学会控制
自己的情绪，在气血上涌想发火的时
候，最好能考虑一下“值不值得发火、
发火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人们常说：

“小不忍则乱大谋。”如果发火可能让
自己付出代价，哪怕是微小的代价，都
应该尽量克制自己。

莫让冲动败给理智，且将三思贯
穿于行。日常生活中，与他人产生纠
纷时，请你不要贪图一时之快采取过
激言行，须知“退一步海阔天空”，最好
通过理智的方式解决矛盾。否则，受
伤害的除了他人，还有自己。

一拳头打掉他人门牙
冲动的代价有点儿大

接到“征信修复”电话
果断挂断是上策

5月10日至16日市区110警情

5 月 10 日至 16 日，许昌市公安
局 110 报警服务台共接到群众各类
报警求助和咨询 9645 起，具体情况
如下。

1. 盗窃类警情数量较 5 月 3 日
至 9日有所下降。

2. 诈骗类警情数量较 5 月 3 日
至 9 日有所上升，网上刷单类、冒充
客服人员类诈骗较为突出。

3. 交通事故类警情数量较 5 月
3日至 9日有所下降。

【警方提醒】信用时代，人们愈
发重视个人征信。一旦失信，个人
信贷、日常生活、工作等都会受到
影响。正因如此，当听说自己有不
良信用记录时，不少人会慌乱，诈
骗分子则借机实施诈骗犯罪。

5月10日，魏都区一居民接到
一个陌生来电。对方自称某金融
平台客服人员，能准确说出该居民
的姓名和职业。电话中，对方说该
居民通过某金融平台借过贷，还款
不规范，已经影响个人征信。由于
确实在该金融平台上借过贷，该居
民信以为真。在对方的诱导下，他
采取转账至专用账户查验资金能
力的方式进行“征信修复”。转了
11万余元后，对方仍要求转账，该
居民意识到情况不妙。

虽然征信非常重要，但这一领
域并不存在“修复”“洗白”等说法，
因为个人征信由中国人民银行征
信中心统一管理，任何单位与个人
都无权删除和修改。所以，凡是声
称可以帮助消除个人征信不良记
录的，都是诈骗。接到此类电话，
市民务必保持警惕，最好“第一时
间”挂断。 （董全磊文彦红）

医疗事故起纠纷
定分止争化干戈
本报讯（通讯员 吴炎飞）因咽

喉痛到村卫生室治疗，结果突发意
外身亡。近日，建安区人民法院审
结了这起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
依法判决某村卫生室赔偿患者亲
属各项损失共计 20万余元。

2021 年 10 月，张某因咽喉痛到
建安区某村卫生室就诊，该卫生室
医生王某给予其输液治疗，但病情
未见好转。次日，张某再次来到该
卫生室就诊。在输液过程中，张某
出现抽搐、呼吸困难、意识丧失等
情况。120 救护车到达后，张某被
抬上救护车不久便出现心跳、呼吸
骤停的情况，经过 40 分钟急救心跳
恢复但仍无自主呼吸。在住院进
一步治疗 13 天后，医院确定张某符
合脑死亡临床表现，并出具死亡证
明。事后，其亲属诉至建安区人民
法院，请求村卫生室赔偿因诊疗过
错导致张某死亡产生的损失。

受理该案后，建安区人民法院
认真研判，对被告的医疗行为是否
存在过错、该过错与张某的死亡结
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了鉴定。

根据庭审情况，考虑到医方系
村卫生室，医疗条件和医疗水平有
一定的局限性，且未及时安排患者
转往上级医院，该法院判决被告赔
偿张某亲属各项损失 20万余元。

远离非法集资 小心诈骗陷阱

图①：5月15日，襄城县公安局
民警走进广场，向群众发放宣传
页，讲解非法集资的危害，提高群
众的防范能力 侯海燕 摄

图②：5月17日，长葛市公安局
经侦大队民警在街头摆放展板，讲
解非法集资的特征、常见手段等，
让群众对非法集资的危害有更深
入的了解 王滨 摄

图③：5月15日是第14个全国
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
传日。当日，鄢陵县公安局经侦大
队民警走进广场、游园开展宣传活
动，增强群众防范非法集资的意识

张海坡 摄
图④：5月15日，市公安局示范

区分局民警在辖区广场上摆放宣
传展板，向群众讲解非法集资的特
征，引导群众自觉抵制非法集资，
守住自己的“钱袋子” 王佳思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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